 海南省作家协会标识(LOGO)投稿作品承诺函

本人（本单位/本团队）的海南省作家协会标识(LOGO)投稿作品，为本人（本单位/本团队）原创，未侵犯任何第三方的知识产权、著作权、商标权等合法权益，无任何知识产权纠纷。若因作品侵权引发法律责任，由本人（本单位/本团队）自行承担；海南省作家协会有权取消本作品入选资格，把已发放设计费全额收回，并追究本人（本单位/本团队）法律责任的权利。

被釆用作品的著作权（包括修改权、复制权、发行权、展览权、信息网络传播权等）完全归海南省作家协会所有。海南省作家协会协会有权对获奖作品进行修改、组合、应用于宣传推广、展览展示、印刷制作等各类活动。如作品被采用，本人（本单位/本团队）有义务配合海南日报有限责任公司、海南省作家协会对作品进行修改工作，同时无需另行支付报酬。未经海南日报有限责任公司、海南省作家协会授权，本人（本单位/本团队）不在其他任何地方使用该作品。

承诺方（作者签字、印手印/单位盖章）：_______________

联系电话：____________________

日期：______年____月____日
